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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大專院校生志願服務申請補助計畫 相關辦法 
 

 

114年10年20日修訂 

一、目的 

為鼓勵各大專院校生共同關懷社會服務工作，在服務工作的同時啟發善念

並拓展視野，發揮年輕人之社會影響力。 

二、申請補助對象 

（一） 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全國各大專院校經校方核准設立之院、系所學會。 

（二） 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全國各大專院校經校方核准設立且績效良好之服

務性社團。 

（三） 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大專院校生組成3人以上之志工團隊。 

四、補助原則 

由申請提案之社團或學校，組織3人以上大專院校生之志工團隊(以下簡稱

團隊)，不分海內外，針對社會慈善、醫療、教育、環境保護四大類型社會

議題，評估服務需求後，研提具可行性及學習性之服務方案。 

五、志願服務期間 

每年寒暑假期間，一年共兩梯次可申請，申請時間依當年度公告時間為準。 

六、申請類別及獎勵金額度 

（一） 國內服務方案： 

1、 服務內容須符合本計畫規定之四大類型社會議題方案。 

2、 本服務方案限國內地區申請。 

3、 每案酌核獎勵金最高新臺幣(下同)5萬元(含稅)，實際獎勵金將依

審核狀況核撥。 

4、 除獎金外，若服務內容有本會可提供之可提供之其他物資與串聯，

申請團隊亦可於報名中提出，由本會提供可提供合作之可能性。 

（二） 國際服務方案： 

1、 本服務方案限志願服務地區為海外國家。請考量該地區、人口組成

特性與需求，提供符合本計畫規定之四大類型社會議題服務方案。 

2、 依服務內容，每案酌核獎勵金最高10萬元(含稅)，實際獎勵金將依

審核狀況核撥。 

3、 除獎金外，若服務內容有本會可提供之可提供之其他物資與串聯，

申請團隊亦可於報名中提出，由本會提供可提供合作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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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程序 

（一） 申請時間: 

1、 每年寒假或暑假前45日開放申請，至寒暑假開始前15日截止。寒暑

假開始前10日將公告審核結果，服務方案時間為當年度暑假或隔年

寒假。 

（二）申請方式：請填寫線上報名表，並上傳電子檔案至報名表內。(線

上報名表網址：https://ap13.ragic.com/epa/forms93/5)。 

（三）申請應備文件：  

1、 計畫報名表。(附件一) 

2、 服務方案計畫書（須包含計畫目標、計畫內容預期效益、團隊成員

介紹與職責分配、經費規劃、計畫期程或過去計劃執行經驗等其他

可加分之資料）可參考附件一表格內容資料。 

3、 學校正式公文。（若無亦可） 

4、 個資提供同意書既保密聲明(附件二) 

5、 請提案學校、社團或團隊提供匯款帳戶及電話、地址、統編等基本

資料。 

6、 若 提 供 紙 本 檔 案 需 補 寄 電 子 檔 案 至 ：

chungtzu_chen@tzuchi.org.tw。 

八、評審作業  

(一)評審方式： 

1、 本會先就申請資格、申請應備文件資料及應載內容進行書面審核。

文件資料未符合規定或應載內容不完備，不予受理。 

2、 由本會籌組之評審小組，審核申請服務方案計畫及獎勵金額。 

(二)評審標準： 

評審委員得就申請案之團隊實際參與服務人數、服務對象規模、服務地

區、服務時間及次數、服務內容等項目核給獎勵金，評審標準如下： 

評審項目 具體內容 

服務需求性

(30%) 

針對計畫規定之主題設計出因應服務對象其需

求所對應之服務進行設計，並包含服務方案之服

務人數、時間及次數。 

計畫可行性

(40%) 

服務方案之實施步驟與方法。內容包含青年志工

之專業運用、經費編列運用及資源整合能力。 

https://ap13.ragic.com/epa/forms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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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 具體內容 

公益創新性

(30%) 

內容包含計畫的公益性、創新性。服務成果評估

的方式與服務目標切合度。 

 

 (三)評審結果：將於慈濟青年官方網站(https://tzuching-global.org/)

進行公告並信件通知學校或團隊代表人。 

九、結案及撥款 

(一)應於服務方案結束1個月內（如辦理日期為9月1日結束，應於10月1日

前）完成下列文件填報後郵寄辦理結案： 

1.各團隊執行成果： 

(1) 成果報告表。(附件三) 

(2) 志工保險證明文件（繳費收據影本，以及可詳見投保名冊與保

額之證明文件，附件四）。 

(3) 實際執行志工名單。(附件五) 

2.可選擇以下三種方式提供領款憑證：學校正式印章之領據或領款

人簽名之簽領單或開立本會抬頭與統編之憑證正本。（附件六） 

3.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二)上開文件與資料經本會審查通過後，獎勵金核撥予學校、團體或團隊

領款人代表。 

(三)本計畫獎勵金，將依法扣繳所得稅後發給，並將依法開立各類所得扣

繳暨免扣繳憑單。 

(四)若選擇提供憑證正本作為領款資料，請依規定提供正式憑證。抬頭應

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統編為94800552。並填寫

支出明細表，其他規範請見附件六之三之規定 

十、計畫成果 

(一)執行計畫之學生、指導老師務必辦理活動意外相關保險，若有執行不

法之情事、違反規定且經查證屬實將取消補助資格且團隊成員3年內

無法再申請本計畫。 

(二)上述投保之學員名冊應同步提供本會資料備存用。如遇計畫書內與

實際執行名單不同者，將以該投保名單作為後續備存基準。 

(三)本會得以實地訪視或其他適當方式，了解及記錄各方案服務情形或

服務績效，做為後續推動之參考。 

(四)團體或學校須配合本會成效檢視事項，辦理相關作業及成果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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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計畫期程  

項目 內容(本會保留調整重要活動期程之權利) 

計畫申請 每年寒暑假開始之日前15-45日之間開放申請。若資料

不齊全，則自動喪失資格。 

審查結果公告 
寒暑假開始前10天公告審查結果 

計畫結案 活動結束1個月內須完成請款核銷（所有結案資料繳交

完成）。 

結案後 1. 可受邀本會座談與全球慈濟志工分享進行心得分

享。 

2. 獲得年底成果發表會參加資格，若成果發表會得到

優勝者，可額外獲得獎金。 

 

十四、權力與義務 

入選團隊若有下列情事，本會得視情節酌予扣減獎勵金金額，或取消入選

資格，且3年內不得再提案本計畫之申請；如已請領補助金者，本會有權

追回全額補助金： 

(一)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請本計畫。 

(二)全部或部分計畫因故未執行。 

(三)未依本會規定辦理結案或計畫變更作業，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四)未依規定辦理保險者，直接取消入選資格，不核撥獎勵金 

(七)妨礙或拒絕接受本會訪視或成效檢視作業，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 

(八)於活動期間從事與核定計畫書內容不相關之活動，或活動期間使用

本會名義，有不當行為者。 

十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入選團隊所提供文字、圖片、影片，視為同意授予本會於著作財產權

存續期間，享有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該著作之權利，

本會不需支付任何費用，並有權將其轉作本會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 

(二)入選團體不得以任何名目向服務對象收取任何費用，經費應用以支

應青年志工之教育訓練，以及志工與受服務對象之平安保險、餐費、

行前訓練、教材教具、交通費及雜支等費用；其中雜支包括文具、紙

張、影印、期前作業、郵電、活動茶水費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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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體或學校應提醒青年團隊注意活動場地及活動設計安全性，於出

隊服務前留意有關天災最新動態，預防天災影響所有服務參與者人

身安全，並掌握團隊出隊情形。 

(四)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完成或繼續執行不利服務方案整體效益時，

本會與入選團體得提出具體理由停辦服務方案；所稱之「不可抗力」

情形係指任何因不能控制之情形如戰爭、暴動、禁運、罷工、颱風、

水災、地震、流行疾病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任何一方之事由，致入選團

隊不能執行服務方案者。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執行結案者，本

會得逕予刪減、撤銷或依實際執行比例核撥獎勵金。 

(五)團隊服務期間須謹守志工倫理，不得私下以志工名義聯繫、拜訪、打

擾受服務者，或要求、接受服務對象的任何報酬。 

(六)計畫執行過程中尊重性別多元、個別差異及他人與自己之身體自主，

避免以不受歡迎之言詞、行為，騷擾或侵害他人；並應遵守性別平等

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跟蹤騷擾防制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

法令之規定。 

(七)本計畫所需經費預算須本會得視實際情況酌減或停止補助。 

(八)本會對本計畫相關規定保有調整及最終解釋權，如有未盡事宜，得視

實際狀況修訂。 


